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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报警的犯罪嫌疑人

薛某某是广州一家夜总会的副总经理，已婚的他与被

害人保持着情人关系，后来被害人“逼宫”求“上位”，情急

之下，薛某某辗转找到赵某，并与之达成协定：让赵某制造

强奸现场，被薛某某撞见，进而以此为由甩掉被害人。

时至今日，侯向东对该案依然印象深刻：“在尸体被发

现前，薛某某还故意制造了许多假象——打电话给夜总会

的人以及左邻右舍，到处询问有无见到被害人。明明有房

间钥匙的他，却以钥匙丢了为由，让房东给他开门，待房东

开门后，他不仅要求房东为他作证，还立马撕掉捆绑被害

人的封口胶、皮带、绑脚绳等物，等于破坏了现场。”

通过现场勘查及对现场痕迹物证进行检验，公安机关

发现被害人房门被反锁，确定应为熟人作案，结合案发后

薛某某反常的言行举止，推断其有重大作案嫌疑。而在现

场遗留的作案工具绑手绳、绑脚绳、封口胶、皮带等物证

中，也提取了大量薛某某的生物成分，最终锁定薛某某为

此案的犯罪嫌疑人。

面对公安机关强有力的审讯，薛某某承认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据薛某某供述，案发当天，赖某用手机拍摄下两

人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以此威胁他与妻子离婚，他情急之

下拿起皮带缠在赖某的颈部并打结，本只是想吓一下她，

没想到造成了赖某死亡。

一张手机卡串起的证据链条

“我没有杀人！”作出有罪供述没有多久，薛某某翻供

了。然而，因薛某某翻供而出现瑕疵的证据链条该如何弥

补，侯向东和办案民警都犯了难。

这时，审查该案现场勘查笔录的侯向东发现，现场照

片显示，案发现场床底下有一张手机卡。

“薛某某在之前的有罪供述中曾提到，因担心赖某将

偷拍的视频发给其妻子，想删掉视频，但没有赖某的手机

密码，于是作案后将赖某的手机卡拆下并扔掉。”侯向东判

断，这张手机卡便是这起命案中至关重要的隐蔽性证据。

此后，侯向东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商请通讯公司协

助，最终确定，现场的手机卡就是薛某某作案后丢弃的

被害人的手机卡，且被害人手机的机卡分离时间为2012

年3月22日早上7时10分左右，而此时被害人赖某已经

身亡。

这一细节足以证实，薛某某在案发后再度返回现场试

图毁灭证据的行为。

在随后的办案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数

十次前往案发地点，核实在卷证据，以亲历性形成“内心确

信”的司法判断后，以薛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广州市中

级法院提起公诉。

然而，让办案检察官没有想到的是，一笔凌晨的提款

记录，差点让凶手逍遥法外。

凌晨的取款记录牵出同案人

在诉讼过程中，一份证据引起了法官的注意：3月23

日凌晨4时，即案发一天之后，被害人的建设银行卡竟然

出现了被提款记录。这份证据让法官认定，不排除在作案

现场有第三人。

与此同时，在现场发现绑缚被害人的绳子上，也检出

3人或3人以上的混合基因型。通过繁杂的基因库比对，

公安机关最终锁定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赵某，并于2013年

9月2日将潜伏在山东老家的赵某抓获归案。

原来，2012年3月的一天，赵某经人介绍与薛某某结

识。此时薛某某正为如何摆脱赖某的纠缠而烦恼，他提

出，让赵某通过入室强奸的方式去教训赖某，然后薛某某

再进去以赖某出轨为由提出分手，并付给赵某一笔酬金。

强奸作案完成后，薛某某将一张银行卡交给了赵某。

自以为谨慎的赵某，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戴着女友的假发去

银行柜员机取出3000多元。据赵某供述，他取款时才发

现，银行卡卡主姓赖。

侯向东至今仍对此事印象深刻：“拿到钱的赵某怎么

也没想到，这3000多元不仅是薛某某给他的报酬，还包藏

了其企图转移警方注意力栽赃嫁祸的祸心。”

2014年9月1日，广州市检察院向广州市中级法院补

充起诉薛某某遗漏的强奸罪。同年7月22日，广州市检

察院以赵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向广州市中级法院提

起公诉。

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2014 年 12月 22日，广州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

罪、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薛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以强奸罪判

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薛某某不服一

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 12月，广东省高级法院发

回重审。

2017年3月，广州市中级法院再次另组合议庭，对该

案进行重新审理。庭审现场，薛某某仍在辩解：案发后自

己确实动过那些物品，所以有其DNA，另外自己经常在该

处睡觉，现场有其DNA也很正常。但令薛某某没有想到

的是，检察官对此早有准备。

庭审之前，侯向东便已商请了全国 DNA 建库专

家、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的刘超，南方医

科大学法医学院院长王慧君及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广东

省公安厅主任法医师李海燕三名专家证人以有专门知

识的人身份出庭作证，对定案的关键客观性证据

（DNA）物证鉴定意见、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进行

全面、科学和专业的解读，证实了赵某强奸时只捆绑了

被害人手部，在被害人处于濒死期或死后不久的状态

下，由薛某某对被害人实施捆绑脚部。同时，从生物成

分的含量、比例、提取的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对薛某

某案发后为救被害人动手解开过脚绳、出租屋为他与

被害人共同生活的场所，这些都有可能沾染上他的

DNA等辩解一一予以反驳。

“结合所有在案证据，薛某某就是最后对赖某实施加

害行为的人。”广州市中级法院另组合议庭重新审理后，维

持原一审判决。被告人薛某某仍提出上诉，近日，广东省

高级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男子“黑吃黑”
遭非法拘禁
只得报警求救

《现代快报》王美霞 吴云龙 严君臣

男子程某将名下银行卡提供给诈骗团伙收

租金，看到卡上有巨大资金流水，动了贪心，竟

然想“黑吃黑”，被上游诈骗团伙发现并拘禁。

随着程某被解救，他的犯罪行为随之暴露。

近日，程某犯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被法院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6个月，并处罚金10.5万元。程某的同伙张某

和谢某均获刑。

十万元流进了一个神秘账户

2020年12月初，家住江苏南通市区的王

明（化名）遭遇一起网络诈骗案件。他被“顶头

上司”以帮忙代转账为名骗了10万元。察觉受

骗后，王明立即将微信截图保存，报警。

接到报警后，侦查部门迅速锁定收款账户，

发现该账户在短时间内频繁挂失，卡内流水竟

逾百万元，账户名是程某。这时，来自广东、云

南、湖北等各省市的多名汇款人也以遭遇网络

诈骗为由，纷纷在当地报案，汇款账户名同样是

程某。

多个证据指向了同一个事实，程某的账户

被用来中转诈骗赃款。正当公安机关准备找程

某了解情况时，2020年12月 9日程某的朋友

却打来了求救电话，声称程某被犯罪分子非法

拘禁，请求警方救援。随着程某被找到，一件通

讯网络连环 案中案也浮出水面。

“黑吃黑”遭非法拘禁

程某现年26岁，安徽芜湖人，无固定职业，

初中毕业后一直辗转各地打工。

2020年10月，手头拮据的程某学到一条

“生财之道”，即办理银行卡“四件套”（银行卡、

u 盾、手机卡、身份证复印件）后邮寄出去收

租，一套租金可以拿到800至2000元。

看到上家给的邮寄地址大多是边境地区，

程某很清楚，这些人用他的银行卡肯定干的是

见不得人的勾当。然而，架不住利益诱惑，程某

不肯松手。为了长远获利，他寄出的银行卡隔

一周左右就挂失补办，打算循环收取租金。

出于好奇，程某利用自己卡主的身份查看

了一下这些租出去的银行卡，惊呆了：都是几十

万的大额的流水转账。程某顿时眼红：都是不

干净的钱，何不截到自己的口袋呢？他们也不

敢报案。

说干就干，程某与同伙张某、谢某商定，谢

某负责联系租卡给上家，程某、张某二人负责办

卡绑定手机。银行卡寄出后就紧盯卡内流水，

随时准备截下。王明被诈骗的10万元，正是被

程某等人“截胡”。

吃黑钱，上家岂能善罢甘休？上游的诈骗

分子发现程某搞鬼，很快找到他，将他非法拘

禁，逼他吐出这些钱。“我以为上游是搞犯罪的，

我截了他的钱，他们也不敢报警。”面对检察

官，程某心有余悸。“但我没想到他们来狠的，把

我关起来逼我把钱退出来，我只好报警。”

2021年初，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受理案件

后，针对程某售卡、“黑吃黑”行为，主动提前介

入，导侦查机关展开取证工作。本案中，程某出

售银行卡的行为为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中赃款

的转移、提取提供了通道，刑法明令禁止。最

终，检察机关以程某等人构成盗窃罪、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多个罪名提起公诉。据悉，

对程某进行非法拘禁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上

海检方提起公诉。

让“哑巴证据”开口说话
《检察日报》钟亚雅 丘恺琦 熊焕

2012年3月，时年22岁的赖某被发现惨死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的一间出租屋内，身上有被捆绑、封口、强

奸的痕迹。经调查，矛头指向第一时间发现死者并主动报警的其情人薛某某。但薛某某拒不供认，辩称没有作案

时间。

近日，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决被告人薛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审判决后，该案承办人、广州市检察院

三级高级检察官侯向东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正义终究得以彰显，被害人也得以告慰。”


